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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董事会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预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8,000～12,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56.05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

案》（公告编号：2025-029）。

二、收到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行发来的《贷款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壹亿零捌佰万元人民币

2、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

3、用途：专项用于公司的上市股票（股票代码：605088）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所涉具体贷款相关事项以双方正式签订的股票回购贷款合同为准。

公司实际回购贷款金额与用于回购的自有资金金额合计不超过本次回购股份金额的上限，且具体

业务需满足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设立股票

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要求，并符合银行按照相关规定制定的贷款政策、标准和程序。

三、其他事项

本次股票回购贷款额度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回购金额以本次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金

额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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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出具的《贷款承诺函》，兴业银行承诺为公司股票回购提供不超过人

民币18,000万元的专项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贷款资金专项用于酒钢宏兴（600307）股份回购。

一、股份回购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7日收到公司董事长秦俊山先生《关于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函》，提议公司拟使

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回购方案最终以经公司董事会

同意的方案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披露的《关于董事长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二、取得金融机构《贷款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

通知》及后续政策更新的规定，向兴业银行申请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公司取得的兴业银行《贷款承诺

函》，主要内容如下：

1、贷款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2、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

3、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自贷款发放日起计算；

4、贷款用途：专项用于酒钢宏兴（600307）股份回购；

5、承诺函有效期：有效期自出具之日起至2025年11月14日止，有效期内签订借款合同的，本承诺

函至正式签订借款合同之日起失效。

三、其他说明

本次取得《贷款承诺函》可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融资支持，具体贷款事宜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

为准。 本次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额度不超过18,000万元，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资金

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市场情况及资金到位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并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兴业银行为酒钢宏兴出具的《贷款承诺函》。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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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

暨持股

5%

以上股东持有权益比例降至

5%

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CPE� Investment� (Hong� Kong)� 2018� Limited、CHD� Biotech� Co-invest� Limited、天津鲲鹏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arning� Vast� Limited、Ascent� Cheer� Limited（以下合称“转让

方” ）保证向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65.00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7,710,256股。

●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CPE� Investment� (Hong� Kong) � 2018� Limited及一致行动人CHD�

Biotech� Co-invest� Limited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占公司总股本的6.53%减少至4.99%， 持有公司权

益比例降至5%以下； 天津鲲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Earning� Vast� Limited和Ascent�

Cheer� Limited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占公司总股本的5.40%减少至4.99%，持有公司权益比例降至

5%以下。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日，转让方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的数量，以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名称 持股数量（股） 所持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1

CPE�Investment�(Hong�Kong)�

2018�Limited

26,378,788 6.33%

2 CHD�Biotech�Co-invest�Limited 600,631 0.14%

3

天津鲲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623,146 2.55%

4 Earning�Vast�Limited 9,922,720 2.38%

5 Ascent�Cheer�Limited 1,751,069 0.42%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中CPE� Investment� (Hong� Kong) � 2018� Limited与CHD� Biotech�

Co-invest� Limited为一致行动人； 天津鲲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Earning� Vast�

Limited和Ascent� Cheer� Limited之间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遵循谨慎性原则，减持时比照合计持股

比例超过5%的一致行动人相关规则进行信息披露。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拟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转让后持股

比例

1

CPE�Investment�

(Hong�Kong)�2018�

Limited

26,378,788 6.33% 6,072,000 6,072,000 1.46% 4.88%

2

CHD�Biotech�

Co-invest�Limited

600,631 0.14% 138,256 138,256 0.03% 0.11%

3

天津鲲鹏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623,146 2.55% 714,700 714,700 0.17% 2.38%

4

Earning�Vast�

Limited

9,922,720 2.38% 667,500 667,500 0.16% 2.22%

5

Ascent�Cheer�

Limited

1,751,069 0.42% 117,800 117,800 0.03% 0.39%

合计 49,276,354 11.83% 7,710,256 7,710,256 1.85% 9.98%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CPE� Investment� (Hong� Kong)� 2018� Limited及一致行动人

2022年10月21日、2023年5月10日、2024年10月16日因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完毕致

公司总股本增加，CPE� Investment� (Hong� Kong) � 2018� Limited及一致行动人CHD� Biotech�

Co-invest� Limited持股比例被动稀释；CPE� Investment� (Hong� Kong)� 2018� Limited及一致行动

人CHD� Biotech� Co-invest� Limited于2025年4月15日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分别减持6,072,000股、

138,2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6%、0.03%。

本次询价转让完成后，CPE� Investment� (Hong� Kong)� 2018� Limited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20,769,163股股份，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占公司总股本的6.53%减少至4.99%，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已

降至5%以下。

1、基本信息

CPE�Investment�(Hong�

Kong)�2018�Limited基本

信息

名称 CPE�Investment�(Hong�Kong)�2018�Limited

住所 香港金钟金钟道88号太古广场1期32楼3201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4月15日

CHD�Biotech�Co-invest�

Limited基本信息

名称 CHD�Biotech�Co-invest�Limited

住所

Kingston� Chambers, � PO� Box� 173, � Road� Town, �

Tortola,�British�Virgin�Islands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4月15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CPE�

Investment�

(Hong�Kong)�

2018�Limited

询价转让 2025年4月15日 人民币普通股 6,072,000 1.46%

其他

2022年10月21日至2024

年10月16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5%

合计 6,072,000 1.51%

CHD�Biotech�

Co-invest�

Limited

询价转让 2025年4月15日 人民币普通股 138,256 0.03%

其他

2022年10月21日至2024

年10月16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

合计 138,256 0.03%

注1：变化方式“其他”是指因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完毕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转让方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注 2：上述减持比例计算时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CPE�

Investment�

(Hong�

Kong)�2018�

Limited

合计持有股份 26,378,788 6.39% 20,306,788 4.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0,306,788 4.88%

CHD�

Biotech�

Co-invest�

Limited

合计持有股份 600,631 0.15% 462,375 0.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462,375 0.11%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26,979,419 6.53% 20,769,163 4.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0,769,163 4.99%

注：“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之“数量（股）”指公司上市时转让方的持股数量。 “本次转让前持有

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是以公司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413,110,000股为基础测算；“本次转让后

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 ，是以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总股本416,516,155股为基础测算。

（二）天津鲲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三名主体

2022年10月21日、2023年5月10日、2024年10月16日因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完毕致

公司总股本增加，天津鲲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arning� Vast� Limited和Ascent� Cheer�

Limited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天津鲲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Earning� Vast� Limited和

Ascent� Cheer� Limited于2025年4月15日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分别减持714,700股、667,500股、117,

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7%、0.16%、0.03%。

本次询价转让完成后， 天津鲲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Earning� Vast� Limited和

Ascent� Cheer� Limited合计持有公司20,796,935股股份，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占公司总股本的

5.40%减少至4.99%，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已降至5%以下。

1、基本信息

天津鲲鹏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名称 天津鲲鹏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号312室（天津信至尚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811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4月15日

Earning�Vast�Limited基

本信息

名称 Earning�Vast�Limited

住所 香港皇后大道中99号中环中心55楼5505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4月15日

Ascent�Cheer�Limited基

本信息

名称 Ascent�Cheer�Limited

住所 香港皇后大道中99号中环中心55楼5505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4月15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天津鲲鹏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询价转让 2025年4月15日 人民币普通股 714,700 0.17%

其他

2022年10月21日至2024

年10月16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2%

合计 714,700 0.19%

Earning�Vast�

Limited

询价转让 2025年4月15日 人民币普通股 667,500 0.16%

其他

2022年10月21日至2024

年10月16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2%

合计 667,500 0.18%

Ascent�Cheer�

Limited

询价转让 2025年4月15日 人民币普通股 117,800 0.03%

其他

2022年10月21日至2024

年10月16日

人民币普通股 - 0.00%

合计 117,800 0.03%

注1：变化方式“其他”是指因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完毕致公司总股本增加，转让方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注 2：上述减持比例计算时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天津鲲鹏管

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0,623,146 2.57% 9,908,446 2.3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9,908,446 2.38%

Earning�

Vast�

Limited

合计持有股份 9,922,720 2.40% 9,255,220 2.2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9,255,220 2.22%

Ascent�

Cheer�

Limited

合计持有股份 1,751,069 0.42% 1,633,269 0.3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633,269 0.39%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22,296,935 5.40% 20,796,935 4.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0,796,935 4.99%

注：“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之“数量（股）”指公司上市时转让方的持股数量。 “本次转让前持有

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是以公司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413,110,000股为基础测算；“本次转让后

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 ，是以公司截至本报告书公告日总股本416,516,155股为基础测算。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限售期

（月）

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2,860,000 0.69% 6

2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1,540,000 0.37% 6

3 UBS�AG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950,000 0.23% 6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716,000 0.17% 6

5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466,256 0.11% 6

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公司 460,000 0.11% 6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230,000 0.06% 6

8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123,000 0.03% 6

9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120,000 0.03% 6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80,000 0.02% 6

1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60,000 0.01% 6

12 浙江睿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35,000 0.01% 6

13 上海一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35,000 0.01% 6

14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35,000 0.01% 6

注：以上表格中“占总股本比例”若出现尾差，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量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

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4月6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及《追加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398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

金公司77家、证券公司53家、保险机构16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6家、私募基金202家、信托公司2家、

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5年4月7日7:15至9:15，组织券商收到《认购报价

表》合计8份，均为有效报价。 经转让方与组织券商协商，一致决定启动追加认购程序，截至2025年4月

10日12:00追加认购结束。 追加认购期间，组织券商收到《追加认购报价表》合计19份，均为有效报价，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已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27份。 根据《认购邀请书》及《追加认购邀请书》约定的配售原则，最

终14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65.00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771.0256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

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

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 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

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084

证券简称：中信尼雅 公告编号：临

2025-009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39号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9,036,4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86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王毅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王爱国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陈新军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181,759 99.7097 1,325,101 0.2073 529,600 0.083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168,159 99.7076 1,087,801 0.1702 780,500 0.122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145,659 99.7041 1,110,301 0.1737 780,500 0.122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068,359 99.6920 1,899,601 0.2972 68,500 0.010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159,659 99.7063 1,057,701 0.1655 819,100 0.1282

6、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168,659 99.7077 1,295,801 0.2027 572,000 0.089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204,759 99.7133 1,090,601 0.1706 741,100 0.116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204,759 99.7133 1,050,101 0.1643 781,600 0.1224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186,459 99.7105 1,066,901 0.1669 783,100 0.1226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190,059 99.7110 1,063,301 0.1663 783,100 0.1227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181,461 98.5618 1,297,101 0.9671 631,600 0.4711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956,759 99.6745 1,717,401 0.2687 362,300 0.05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5,316,

203

72.9816

1,899,

601

26.0780 68,500 0.9404

12

关于公司2024年独立董

事津贴的议案

5,204,

603

71.4495

1,717,

401

23.5767 362,300 4.97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婉、张晓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董婉律师和张晓强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中

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88506

证券简称：百利天恒 公告编号：

2025-029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

BL-B01D1

（

EGFR×HER3

双抗

ADC

）联合用药治疗多种晚期实

体瘤获得

4

个

II

期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正式

批准签发的4个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生物药注射用BL-B01D1

（EGFR×HER3双抗ADC）的4个联合用药的II期临床试验获得批准。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注射用BL-B01D1

受理号：CXSL2500115、CXSL2500116、CXSL2500118、CXSL2500120

通知书编号：2025LP01063、2025LP01064、2025LP01065、2025LP01066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申请人：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百利多特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注射用BL-B01D1临床试验符合

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联合仑伐替尼用于晚期肝癌、联合阿昔替尼±帕博利珠单抗用于

晚期肾癌、联合贝伐珠单抗±化疗用于晚期结直肠癌、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化疗用于晚期胆道恶性肿

瘤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BL-B01D1是全球首创（First-in-class）、新概念（New� concept）且唯一进入III期临床阶段的

EGFR×HER3双抗ADC。 除本次新获得批准的4项临床试验外，BL-B01D1正在中国和美国进行30余

项针对十余种肿瘤类型的临床试验。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需要完成相关临床试验，并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审评、审批后方可上市销售。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早期研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周期

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

2025-018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更正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0,884,099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0,884,099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28日。

就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限售股股东上市流通事宜，公司于2025年

4于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了《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

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因菏泽北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菏泽北翔” ）为公司特别表决权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4.5.8

条：特别表决权股份不得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 公司股东菏泽北翔继续持续锁定，基于此，公司补充

说明如下：

公司2025年4月28日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数量为7名， 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60,884,099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42个月，占公司总股本的10.32%。 限售股上市流通

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

股 数 量

（股）

1 Best�E-Drive�L.P 15,562,417 2.64 15,562,417 0

2

菏泽赛优利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9,391,250 1.59 9,391,250 0

3

菏泽腾茂百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9,391,250 1.59 9,391,250 0

4

菏泽安胜恒永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9,391,250 1.59 9,391,250 0

5

菏泽杰亿利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5,720,351 0.97 5,720,351 0

6

菏泽杰亿恒永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5,714,367 0.97 5,714,367 0

7

菏泽杰亿百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5,713,214 0.97 5,713,214 0

合计 60,884,099 10.32 60,884,099 0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976

证券简称：健民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14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484号健民集团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271,5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24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许良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何勤董事长因身份健康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总裁汪俊，副总裁胡振波、黄志军、裴学军，财务总监程朝阳，董事会秘书周捷等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263,630 99.9875 5,000 0.0079 2,900 0.0046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263,530 99.9873 5,100 0.0080 2,900 0.0047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263,530 99.9873 5,100 0.0080 2,900 0.004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57,030 95.3936 2,911,600 4.6017 2,900 0.0047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248,530 99.9636 20,800 0.0329 2,200 0.0035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263,630 99.9875 4,800 0.0075 3,100 0.005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247,430 99.9619 21,000 0.0331 3,100 0.0050

8、议案名称：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340,530 95.3676 2,927,800 4.6273 3,200 0.005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245,830 99.9594 22,200 0.0351 3,500 0.0055

10、议案名称：关于聘用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263,230 99.9868 4,800 0.0075 3,500 0.005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20,321,479 99.8870 20,800 0.1022 2,200 0.0108

8

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17,413,479 85.5932 2,927,800 14.3911 3,200 0.0157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

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20,318,779 99.8737 22,200 0.1091 3,500 0.0172

10

关于聘用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及报酬的

议案

20,336,179 99.9592 4,800 0.0235 3,500 0.01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1-10议案，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半数以上，

该等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玲 陈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关于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

*ST

龙宇 公告编号：

2025-019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年报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的预计披露日为2025

年4月30日，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因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的可回收性尚在评估中，截至目前

各方尚无法判断款项的可回收性， 鉴于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对公司财务报表构成重大且广泛性的影

响，年审会计师将以该事项作为构成非无保留审计意见的重大因素。 如后续年审会计师无法对相关款

项的可回收性进一步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 或相关款项在年报披露日前无法收回， 则将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第十三

号一一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20个交易日和10个

交易日，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的相关规定，以及《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经公司与聘任的2024年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北京德

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更名前为“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

下简称“北京德皓国际” ）沟通，现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情况及最新审计进展公告如下：

一、2023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

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以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因无法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对关联方应收及预付款项资金的性质和可回收性做出判断，以及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其他情形以及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鉴于该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

重大且具有广泛性，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上述2023年度审计报告

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及《北京大华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对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出具的专项说明》。 所涉事项进展

情况如下：

1、非标审计意见涉及的关联方应收及预付款项资金的性质

公司已于2023年年度报告中补充认定苏州名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茂盛合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哈尔滨谊和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以下简称“相关关联方” ），并于

同时即刻停止与其开展新的业务往来。 相关业务停止后，相关关联方在2024年未履行完毕的采购、销

售合同中均发生了拖欠情况，且拖欠时间超出合理范围。

经公司自查，认定上述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不具备经营合理性，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同时公

司控股股东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承诺为前述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并已于

2024年8月26日向公司支付5,000万元用于偿还关联债权。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对上述涉及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的相关交易形成的会计差错问题进行差错更正，并聘请北京德皓国际对此次会计差错更正事

项进行鉴证和审计。

2、自查认定2024年新增相关关联方应收及预付款项性质为资金占用

经自查，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在2024年往来业务中已发生采购、销售合同逾期构成资金占用的情形，

通过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累计占用资金为91,791.34万元，控股股东偿还5,000万元后，相关关联方资金

占用余额为86,791.34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尚未归还，后续清偿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正加紧督促控股

股东尽快筹措资金。

3、截至目前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对关联方资金占用可回收性的判断

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因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的可回收性尚在评估中，截至目前各方尚

无法判断款项的可回收性，鉴于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对公司财务报表构成重大且广泛性的影响，年审

会计师将以该事项作为构成非无保留审计意见的重大因素。如后续年审会计师无法对相关款项的可回

收性进一步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或相关款项在年报披露日前无法收回，则将对公司2024年度财

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

2024年12月，北京德皓国际审计项目组进驻公司开展审计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北京德皓国际正在执行相应审计程序，目前处于审计底稿

收集、完善、汇总阶段。 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委员会已与北京德皓国际就相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计划审

计范围、重要问题、审计进展等进行了沟通。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预计披露日为2025年4月30日，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因相关关联

方资金占用余额的可回收性尚在评估中，截至目前各方尚无法判断款项的可回收性，鉴于相关款项的

可回收性对公司财务报表构成重大且广泛性的影响，年审会计师将以该事项作为构成非无保留审计意

见的重大因素。 如后续年审会计师无法对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进一步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或相

关款项在年报披露日前无法收回，则将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

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与审计机构不存在重大分歧。 公司

将继续推进年报编制及审计工作，跟踪审计工作进展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因2023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自2024

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控股股东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91,791.34

万元，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已偿还5,000万元，剩余资金占用余额为86,791.34万元。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如公司2024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继续

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预计披露日为2025年4月30日，目前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类型以北京德皓国际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意见为准。 公司后

续将严格按照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

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或刊登

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

*ST

龙宇 公告编号：

2025-020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暨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近期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短期内股价波动较大的投资风险。

● 因2023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自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控股股东相关关联方资

金占用91,791.34万元，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已偿还5,000万元，剩余资金占用余额为86,791.34万元。 因

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立案告知

书》。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预计披露日为2025年4月30日，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因相关关

联方资金占用余额的可回收性尚在评估中，截至目前各方尚无法判断款项的可回收性，鉴于相关款项

的可回收性对公司财务报表构成重大且广泛性的影响，年审会计师将以该事项作为构成非无保留审计

意见的重大因素。 如后续年审会计师无法对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进一步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或

相关款项在年报披露日前无法收回， 则将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

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

一业务办理》等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的会计年

度结束后1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

告披露前，每10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次公告为公司第六次披露的风险提示公告。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1、因2023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

司股票自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控股股东相关关联方资金

占用91,791.34万元，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已偿还5,000万元，剩余资金占用余额为86,791.34万元。 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预计披露日为2025年4月30日，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因相关关联方资

金占用余额的可回收性尚在评估中，截至目前各方尚无法判断款项的可回收性，鉴于相关款项的可回

收性对公司财务报表构成重大且广泛性的影响，年审会计师将以该事项作为构成非无保留审计意见的

重大因素。 如后续年审会计师无法对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进一步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或相关款

项在年报披露日前无法收回，则将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

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金额达到2亿元以上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30%以上， 被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公司股票自前述情形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改正的，公

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仍未改正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如公司前述资金

占用事项后续触及上述情形的，公司股票存在退市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

务办理》等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的会计年度结

束后1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

露前，每10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已于2025年1月25日首次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6）， 于2025年2月1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9），于2025年3月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于2025年3月1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于2025年4月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暨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本次公告为公司第六次披露的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注意事项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4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39,200.00万元到 -31,700.00万元，预

计2024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9,000.00万元到-31,500.00万元， 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预计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4,500.00万

元到-27,000.00万元。预计2024年年度营业收入为135,000.00万元到150,000.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35,000.00万元到150,000.00万元。预计

2024年末净资产为300,000.00万元到360,000.00万元。以上业绩预测数据可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5

日发布的《2024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目前公司2024年年度审计工作尚在进

行中，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

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或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